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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北路3号南国中心二期T1写字楼29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明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4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37,251,6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51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2,203,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49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48,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02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份35,049,32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48,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0210%。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487,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4%；

反对43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弃权3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表决结果：通过。

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488,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5%；

反对43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弃权3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表决结果：通过。

3.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342,4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7%；

反对43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弃权4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表决结果：通过。

4.00�《2024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342,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7%；

反对43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弃权47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表决结果：通过。

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331,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2%；

反对4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弃权48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129,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54%；

反对4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14%；

弃权48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2%。

表决结果：通过。

6.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267,2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5%；

反对43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弃权5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表决结果：通过。

7.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372,8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5%；

反对2,486,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2%；

弃权39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170,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65%；

反对2,486,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39%；

弃权39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6%。

表决结果：通过。

8.00《关于向关联担保方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88,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26%；

反对52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16%；

弃权5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8%。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88,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26%；

反对52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16%；

弃权5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8%。

表决结果：通过。

9.00�《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486,8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6%；

反对1,22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

弃权5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284,5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48%；

反对1,22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94%；

弃权5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8%。

表决结果：通过。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批2025年度获取股东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30,3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86%；

反对2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9%；

弃权47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30,3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86%；

反对2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9%；

弃权47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5%。

表决结果：通过。

11.00�《关于与电建保理公司开展商业保理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89,0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4%；

反对23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6%；

弃权3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89,0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4%；

反对23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6%；

弃权3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0%。

表决结果：通过。

12.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437,6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6%；

反对4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弃权40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表决结果：通过。

13.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491,5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3%；

反对1,27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弃权48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289,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82%；

反对1,27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17%；

弃权48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1%。

表决结果：通过。

14.00�《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21,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20%；

反对2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5%；

弃权68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121,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20%；

反对2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5%；

弃权68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5%。

表决结果：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陈薇旭、卢丹丹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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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56号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9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3,140,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16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飞先生主持。 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宋宇轩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娇云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钟志平及公司见证律师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列席了会议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4,262 99.9680 185,600 0.0318 8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4,262 99.9680 185,600 0.0318 8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4,262 99.9680 185,600 0.0318 8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2,762 99.9677 185,600 0.0318 2,300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1,962 99.9676 186,400 0.0319 2,300 0.00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38,762 99.9653 199,600 0.0342 2,300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0,462 99.9673 187,900 0.0322 2,300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0,462 99.9673 187,900 0.0322 2,3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3,062 99.9678 185,300 0.0317 2,300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5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50,762 99.9674 187,600 0.0321 2,300 0.000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67,717 99.6212 193,200 0.3469 17,700 0.031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28,362 99.9635 193,200 0.0331 19,100 0.003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928,362 99.9635 193,200 0.0331 19,100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91,735,745 99.7972 185,600 0.2019 800 0.0009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91,735,745 99.7972 185,600 0.2019 800 0.0009

3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

告的议案》

91,735,745 99.7972 185,600 0.2019 800 0.0009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的议案》

91,734,245 99.7955 185,600 0.2019 2,300 0.0026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91,733,445 99.7947 186,400 0.2027 2,300 0.0026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91,720,245 99.7803 199,600 0.2171 2,300 0.0026

7

《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1,731,945 99.7930 187,900 0.2044 2,300 0.0026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91,731,945 99.7930 187,900 0.2044 2,300 0.0026

9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91,734,545 99.7959 185,300 0.2015 2,300 0.0026

10

《关于公司预计2025年度申请银行贷

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

案》

91,732,245 99.7934 187,600 0.2040 2,300 0.0026

11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

的议案》

55,467,717 99.6212 193,200 0.3469 17,700 0.0319

12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的

议案》

91,709,845 99.7690 193,200 0.2101 19,100 0.0209

13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

案》

91,709,845 99.7690 193,200 0.2101 19,100 0.0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14� �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5-019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2025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64,728,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的64.7366%。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507名，代表公司股份47,698,

9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1169%。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17,047,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63.62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681,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11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403,2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对879,2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446,4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73,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07%；反对股份879,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34%；弃权股份446,41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399,6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反对883,3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445,9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69,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33%；反对股份883,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8%；弃权股份445,9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9%。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63,399,7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反对879,2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449,9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6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33%；反对股份879,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34%；弃权股份449,91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2%。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322,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917,7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488,8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292,4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11%；反对股份917,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0%；弃权股份488,83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342,1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反对881,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505,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12,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26%；反对股份881,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79%；弃权股份505,38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5%。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37,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

； 反对843,4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弃权347,7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507,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026%；反对股份843,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3%；弃权股份347,79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98,5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866,6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63,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56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02%；反对股份86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8%；弃权股份263,7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0%。

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2024年度将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15,6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反对824,3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98%；弃权388,9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485,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63%；反对股份824,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2%；弃权股份388,99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5%。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0,917,1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1%；反对3,384,06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427,7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3,887,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87%；反对股份3,384,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46%；弃权股份427,71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7%。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相关费用。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901,7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1%；反对449,2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377,9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871,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57%；反对股份449,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9%；弃权股份377,95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4%。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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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楼1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育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46,364,66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81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11,304,740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74.880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5,059,9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338％，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

场会议。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同意2,844,802,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1,24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37％；弃权3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回

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同意2,844,823,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1,2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50％；弃权2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回

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同意2,845,024,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1,20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25％；弃权13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同意2,845,114,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1％；反对1,19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18％；弃权5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1.同意204,865,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0％；反对1,3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6％；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回避2,640,

146,70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865,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0％；反

对1,3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6％；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回避10,101,21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由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控股” ）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院” ）为建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建工控股、建科院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股东建工控股

持有表决权股份2,630,045,497股、建科院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六）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同意2,845,007,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3％；反对1,23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35％；弃权1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同意2,845,057,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1％；反对1,19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18％；弃权1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

1.同意2,845,090,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2％；反对1,15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06％；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同意204,843,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7％；反对1,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弃权10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回避2,

640,146,70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843,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7％；反

对1,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弃权1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回避10,101,21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由于建工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建科院为建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建工控股、建科院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股东

建工控股持有表决权股份2,630,045,497股、建科院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27,25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86％；反对19,006,16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77％；弃权10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向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20亿元的议案；

1.同意2,844,869,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5％；反对1,3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84％；弃权11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粤水电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20亿元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44,90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8％；反对1,330,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投资建设韶关市浈江区花坪镇78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44,997,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0％；反对1,307,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 弃权60,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投资建设粤水电布尔津县风电项目（三期50万千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45,079,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1,225,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 弃权6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布尔津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建设期担保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44,845,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6％；反对1,432,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3％；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李博。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广东

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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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络投票结束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95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60,200,5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23.187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57,601,24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8111%；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94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599,34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62％。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9,82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58%；

反对2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35%；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0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27,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502%；

反对2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890%；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609%。

（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9,82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59%；

反对2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20%；

弃权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2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27,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518%；

反对2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03%；

弃权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779%。

（三）《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59,81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22%；

反对2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24%；

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5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21,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030%；

反对2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52%；

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18%。

（四）《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159,806,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39%；

反对2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61%；

弃权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99%。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0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957%；

反对2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239%；

弃权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03%。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159,812,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81%；

反对3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86%；

弃权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3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14,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494%；

反对3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565%；

弃权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942%。

（六）《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59,814,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90%；

反对2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50%；

弃权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6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16,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616%；

反对2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085%；

弃权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99%。

（七）《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159,805,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34%；

反对2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56%；

弃权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1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07,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884%；

反对2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174%；

弃权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942%。

（八）《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59,798,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91%；

反对3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14%；

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9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90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323%；

反对3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922%；

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755%。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59,69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850%；

反对3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23%；

弃权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27%。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797,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5.8975%；

反对3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44%；

弃权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981%。

（十）《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9,78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19%；

反对3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4%；

弃权1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7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8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396%；

反对3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800%；

弃权1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803%。

（十一）《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9,783,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398%；

反对3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6%；

弃权1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9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885,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112%；

反对3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817%；

弃权1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072%。

（十二）《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159,78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24%；

反对3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28%；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4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889,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461%；

反对3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101%；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437%。

（十三）《关于公司继续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159,767,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297%；

反对3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97%；

弃权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0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1,869,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4795%；

反对3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312%；

弃权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93%。

（十四）《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陈索斌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48,8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72%，选举结果：当

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50,5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80%。

唐风杰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6,7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71%，选举结果：当

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18,3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67%。

姜颖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57,622,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06%，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23,9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419%。

杜心强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6,7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72%，选举结果：当

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18,4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74%。

（十五）《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波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24,4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19%，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26,0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93%。

权锡鉴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3,7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3%，选举结果：当

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15,4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28%。

孙莹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57,632,4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9%，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9,734,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43%。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丁伟、张淼晶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5-030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选举王传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后附简

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王传磊简历：

王传磊，男，197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1年4月至今任公司工艺技术部副部长、部长等职；2004年4月

至今任公司监事。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王传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2094�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5-031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陈索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陈索斌先生简历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唐风杰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唐风杰先生简历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杜心强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stock@chinakingking.com

后附杜心强先生简历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裁唐风杰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王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王彬先生简历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齐书彬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齐书彬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qsb@chinakingking.com

后附齐书彬先生简历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崔婷女士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崔婷女士简历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 具体方案如下：

1、董事会设审计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以及行使《公司

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审计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孙莹、权锡鉴、王传磊组成，其中孙莹、权锡鉴为独立董事，王传磊

为职工代表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孙莹担任。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孙莹为会计专业人士。

2、董事会设提名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

并提出建议。 提名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权锡鉴、陈波、陈索斌组成，其中权锡鉴、陈波为独立董事，陈索斌为非独立董

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权锡鉴担任。

3、董事会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负责制定、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陈波、孙莹、杜心强组

成，其中陈波、孙莹为独立董事，杜心强为非独立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陈波担任。

4、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战

略委员会成员六名，由陈索斌、唐风杰、姜颖、杜心强、陈波、权锡鉴组成，其中陈索斌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

小组，由公司总裁唐风杰任投资评审小组组长。

八、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九、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一、审议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二、审议通过《总裁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总裁工作细则》

十三、审议通过《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十四、审议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十五、审议通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十六、审议通过《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询同日披露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十七、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简历：

陈索斌先生，1964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任青岛

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998年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持

有公司股份零股， 2022年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董事姜颖女士为陈索斌先生之

亲属，除此之外陈索斌先生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唐风杰先生，1965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2012年3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持有公司股份28.5万股，2022年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杜心强先生，1971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2013年4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持有公司股份30.7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公司或公

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徐耀东先生，197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3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持有

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王彬先生，198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零股，2022年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齐书彬先生，1980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2012年7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综合业务经理，山东华汇金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财务经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营业部客户经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任职，2012年8月至

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处罚。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崔婷女士，198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事、内审负责人，持有公司股

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述人员陈索斌先生、唐风杰先生、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王彬先生、齐书彬先生、崔

婷女士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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